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15 年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簡章 

壹、 辦理目的： 

為倡導社會合唱音樂教育，提升歌唱風氣及全民音樂素養，特辦理 115 年社會組合唱比賽（以下

簡稱本比賽）。 

貳、 辦理單位： 

設「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諮詢委員會」，負責比賽相關諮詢事宜。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參、 比賽組別與資格： 

一、 組別：分男聲組、女聲組、混聲組及樂齡組等四組。 

二、 比賽資格： 

(一) 一般規定：在中華民國立案之社會人士合唱團或各行業附設合唱團（但獲得文化部「演藝團

隊年度獎助專案」之團隊與文化部附屬機關員工組成之合唱團不得報名參加比賽）。 

(二) 男聲組、女聲組及混聲組： 

1.其成員含各級學校全職在學學生之比例不得逾百分之十（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2.其成員為非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人士比例不得逾百分之十（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三) 樂齡組： 

1.其成員年齡為五十歲〔民國 65 年（含）以前出生〕以上之社會人士組成（男聲、女聲或混

聲不限），五十歲以下之成員比例不得逾百分之十（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2.其成員為非中華民國國籍之外籍人士比例不得逾百分之十（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三、 參賽人數： 

(一) 每隊可設指揮一人及伴奏若干人，也可無需伴奏，各隊比賽人數(不含指揮、伴奏)，須不少

於十六人，至多六十人為限，並得增報五人為候補團員。 

(二) 同組別每人限擇一隊參賽。 

肆、 比賽辦法： 

一、 參加對象： 

(一)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立案合唱團或各行業附設合唱團。 

(二)各行業附設合唱團：限於中華民國合法立案之機關學校、財團法人、公司行號及其他依法設

立之獨立團體等，所屬非獨立立案之附設合唱團，以從屬主體之立案名稱報名，並提供其立

案主體之相關資料。 

二、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三、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1 月 14 日-15 日。 

（依報名隊數調整比賽天數） 

四、 比賽地點：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實驗劇場（彰化市卦山路 18 號）。 

五、 報名相關規定： 



(一) 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報名表於本館網站下載，逐一輸入資料（輸

入不完整者無法報名），書面報名表二份免備文於 115 年 8 月 31 日前寄（送）達本館指定

地點（郵遞者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時請審慎輸入各項資料，並請參賽團隊之指揮務必協助確認指定曲及自選曲曲目、作曲

者等相關資料填報是否正確。 

(三) 應詳細填報近二年來所有指導老師名單，以利評審迴避作業。 

(四) 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主辦單位要求，參賽團隊提交報名資料後，不得補充或變更。如因不可

抗力因素需補充或變更情事，至遲於比賽首日三週前函知主辦單位，經主辦單位審查通過後

始得變更，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五) 主辦單位邀請公正人士抽籤排定出場次序並上網公告。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

及出場次序。如公告資料與原始報名表有誤，應由參賽團隊以書面提出勘誤申請。相關比賽

秩序冊及賽程，請參賽團隊直接至主辦單位網站查詢下載。 

六、 團隊報名完成後，非因主辦單位公告特殊情形（如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依館方公告為主），

參賽團隊於 115 年 10 月 10 日後主動棄賽（若報名兩組以上組別但棄賽其中一組亦同），主辦

單位得不受理該團隊報名 116 年社會組合唱比賽，團隊不得異議。 

伍、 比賽獎勵：各組獎勵如下： 

金質獎：一隊，獎狀、獎牌，獎金新臺幣壹拾萬元（含稅）。 

銀質獎：一隊，獎狀、獎牌，獎金新臺幣伍萬元（含稅）。 

銅質獎：二隊，獎狀、獎牌，獎金新臺幣參萬元（含稅）。 

優等獎：若干隊，獎狀、獎牌，獎金新臺幣壹萬元（含稅）。 

指揮與伴奏獎：凡獲獎團隊之指揮與伴奏，頒發個人獎狀。 

以上各獎項依比賽成績核發。如參賽隊伍表現優異或未能達到預期的水準，經評審委員決議，

得以增加或減少獎項名額，惟獎金總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壹佰萬元。 

陸、 評審團組成與規則：由主辦單位遴聘合唱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一、 評審人員： 

(一) 評審應檢視其參賽單位名單，若有二年以內曾指導者，應予迴避。違反者經查證屬實，該評

審三年內不再聘任為本項比賽之評審。 

(二) 由參賽團隊提供自選曲之曲譜給主辦單位，評審應於比賽前自行檢視並熟悉其各團隊演唱之

曲目及其內容，或於比賽時自行帶譜參考。 

二、 評計方式： 

(一) 採序位法評分，評審委員就各參賽團隊分別評分後，依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彙整合計各參

賽團隊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第一。若遇序位合計值相同之情形，則比較原始分數，

原始分數合計值較高者勝出。如再遇原始分數合計值相同者，則由評審委員重新票選決定同

分者之名次。 

(二) 評審委員對各參賽團隊繕寫具體之評語，於比賽結束後，提供各團隊參考。 

(三) 於主辦單位成績公布後一個月內，得以書面申請成績複查，但以一次為限。 

柒、 參賽規則： 



一、 參賽團隊應演唱指定曲及自選曲各一曲，先唱指定曲，再唱自選曲。 

二、 指定曲目隨同本簡章公布。 

三、 演出曲目與公布之指定曲目或報名時之自選曲目不符者，一律不予計分。 

四、 指定曲應依規定之版本完整演出（以公布之指定曲目內容為準），並不得擅自更改，如有違反

者一律不予計分。 

五、 指定曲不得移調演唱（樂齡組不在此限），如有違反者，得由評審決定酌予扣分。 

六、 參賽團隊應於比賽大會司儀唱名時立即進入舞臺開始表演，若唱名三次未進場演唱者，視同棄

權。 

七、 違反本要點第參點比賽組別與資格，如經舉發查證屬實，一律不予計分。若已公布名次或獲頒

獎金、獎牌及獎狀者，則取消其名次、追回獎金、獎牌及獎狀。並依序遞補名次，補（換）發

獎狀。 

八、 比賽演出時不得使用電子擴音設備，違者一律不予計分。 

九、 為免影響秩序，演出時非參賽人員均不得進入舞臺，但翻譜及協助身心障礙者除外。 

十、 兩首歌曲總演唱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分鐘，以開始發出聲音為計時起點，以演唱結束（含尾奏）

終止計時，時間截止前不按鈴警示，時間一到按鈴一長聲（約三秒），逾時即開始扣分，逾時

每一分鐘扣總平均分數 0.5 分，不滿一分鐘以一分鐘計，依此類推。 

十一、 演出時可以變換隊形但賽程中不得更換演出人員（指揮及伴奏除外），如有違反者，得由評

審決定酌予扣分。 

捌、 申訴規定： 

一、 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提送。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

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組比賽成績公布後一小時內為之（如對該團參賽人員資格

提出申訴，應於該參賽團隊離開比賽舞臺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及

其他有關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申訴。 

二、 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比賽時進行全程錄影，錄影資料僅供申訴事件處理使用，不提供其他用

途或借用。 

玖、 附則： 

一、 凡擔任合唱比賽之評審、工作人員、團體領隊及參賽人員（含指揮及伴奏）請給予公假。 

二、 參加比賽之團隊對於下列各項，應切實遵守： 

(一) 報名時，請確實依照本次簡章及相關公布報名資料辦理。報名後應隨時注意本館官網公布之

最新消息。 

(二) 參加團隊應於報名表上詳實註明所有參賽組別；標明不清致賽程衝突者，辦理單位概不負責。 

(三) 比賽當日各場次報到時間以主辦單位通知之報到時間為準。 

(四) 參賽團隊現場注意事項： 

1. 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到手續，但因未完成報到手續，以致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

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 

2. 報到後各參賽團隊請先至各隊休息室(可派員至會場觀摩其他比賽團隊演出)，並應派代表

於會場聆聽報告及注意事項。 

3. 比賽時，唱名三次不到者，以棄權論。 



4. 惟如遇不可抗力之偶發情事時（由參賽團隊負舉證責任），於該組比賽結束前到達會場者，

得向主辦單位申請安排於最後順序出場，經同意後參與比賽。 

(五) 自願棄權者：請參賽團隊填具棄權聲明書（不限格式），函知主辦單位。 

(六) 比賽場地僅提供鋼琴（一台）及合唱臺、指揮及伴奏譜架。 

(七) 凡比賽用譜，一律採用原版或經授權使用之樂譜，並應取得公開演唱授權，若有違反著作權

法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八) 比賽進行中不得於舞臺上獻花或致送紀念品，以免影響賽程及秩序。 

(九) 主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以做為推廣教材、活動宣傳及存檔之用： 

1. 為推廣音樂教學之需要，得選定優勝團隊之比賽演出，製作非營利性質之錄音、影帶或光

碟，分送各文教機構，做為音樂欣賞之教材。 

2. 團隊報名參加比賽，即視同無條件將演出內容授權主辦單位編輯、製作非營利性質之錄音、

影帶或光碟。 

(十) 為擴大辦理成效，倡導社會合唱音樂教育，提升歌唱風氣及全民音樂素養，推廣合唱藝術，

得邀請本項比賽之優勝團隊示範演出。 

(十一) 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自行錄音、錄影，並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應負法

律責任。 

(十二) 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打燈錄影。 

(十三) 參加比賽之團體或個人，均應注意全程之人身安全。建請各參賽團隊自行投保相關保險。 

(十四) 比賽演出時請維持表演場所之秩序及安全。 

三、 針對比賽時之觀眾及攝錄影人員，主辦單位得視場地狀況為必要之管制。 

四、 觀眾及攝影區之管理：現場座位是否開放一般民眾參與，由主辦單位就現場狀況規劃，善盡秩

序管控之責。 

五、 比賽時遇地震、火災…等重大事故，由主辦單位及評審長因地制宜，依現場狀況妥為決定。 

壹拾、 本簡章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另行公告，並保留相關規定詮釋及活動調整權利。 

 

 


